屏東縣10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-

獎勵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（友善校園）
         優秀人員、績優學校遴選計畫

壹、目的：為獎勵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（友善校園）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，激勵教育人員全面參與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，提升服務品質，以發揮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功能。

貳、依據：教育部104年2月11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040019482B號函辦理。
參、獎勵對象：103年度積極推動學務及輔導工作表現優良之人員及學校
一、優秀人員：
   （一）學務、輔導人員：本縣各高國中小從事學務、輔導工作表現優異之相關人員。
*學務：包括教師、護理師、學校幹事。
*輔導：包括教師、認輔人員、專業輔導人員。
   （二）導師：本縣各高國中小從事發展性輔導工作，表現優異之導師。
   （三）行政人員：對學輔政策方案規劃及執行有具體顯著或持續性貢獻之本縣行政
人員。
二、績優學校：整體執行並積極推動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且成效卓著之本縣各高國             中小。

三、以上獲本縣遴選之優秀人員及績優學校，將薦送教育部評選「傑出人員獎」及「卓      越學校獎」。
肆、辦理單位
  一、指導機關：教育部。
  二、主辦機關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。
  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歸來國民小學。
伍、遴選及薦送：
  一、遴選及薦送原則及限制：
  （一）、教育部104年2月11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040004415B號令修正發布「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修正規定」訂定本縣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評選計畫，據以遴選本縣學校之優秀學務、輔導及行政人員及績優學校薦送教育部評選。
  （二）、優秀學務、輔導、導師及行政人員應有具體事蹟。

  （三）、本要點獎勵對象不包括實習教師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特殊教育教師。
  （四）、曾接受本項表揚之個人或學校，三年內不得遴薦。
  二、遴選及薦送程序：
（一）、應備書面資料：

1、優秀學務及輔導人員、優秀導師、優秀行政人員及績優學校分填所附遴選表格（附表一、附表二、附表三、附表四），正本一式三份，相關補充資料以二十頁為限(資料請依序裝訂並附電子檔)，並檢附必要證明文件影印本。

2、遴選表之項次內容，應依下列規定確實製作：
   （1）事蹟欄應以上年度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，詳實敘明。其所推動學輔工作之具體重要事蹟具連續性或跨年度者，以最近三年內之重要事蹟為限。
   （2）遴選表應撰寫三十字以內之心語（感言或座右銘）、數位生活照片檔案或浮貼六吋乘四吋之照片。
   （3）優秀學務、輔導人員、優秀導師及績優學校，應另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一篇（不列入評分）。內容應分享實務處理案例，並秉保密原則處理個案資料，字數以八百字為限，並附電子檔。

（二）、程序：
1、送件：個人及學校請於104年4月15日（三）前備妥遴選表格文件紙本一式6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，親送或郵寄至歸來國小教導處侯素真主任。

2、遴選：104年4月24日前完成本縣高國中小學校之優秀人員及績優學校之遴選，薦送教育部評選。
3、公告：完成遴選程序後3日內，由教育處公告薦送名單。
（三）、本府應於每年4月13日前籌組「屏東縣獎勵學生事務及輔導（友善校園）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評選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
  （四）、本委員會組成及評選原則：
1、本委員會應秉持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及透明化之原則，評選出年度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。
2、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人，由本府教育處長兼任，委員9至15人，由本府教育處各駐區督學、具有學務及輔導相關專業領域之校長、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擔任之，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，以維持評選之客觀公正。
陸、薦送名額：

一、優秀人員：
   （一）學務人員：國小2名、國中2名。

   （二）輔導人員：國小2名、國中2名。

    (三) 導師：國小2名、國中2名
    (四) 行政人員：1名

二、績優學校：國小1校、國中1校。
柒、獎勵：獲本縣薦送及教育部表揚之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，依本縣相關獎懲原則從優
          辦理敘獎。
捌、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附表一

	○○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（國民中小學適用）

	□學務人員□輔導人員（請擇一勾選）

	姓名
	
	聯
絡
方
式
	（O）
	二吋照片

	性別
	□男
□女
	年齡
	
	
	手機：
	

	
	
	
	
	
	傳真：
	

	
	
	
	
	
	e-mail：
	

	任職單位
（全稱）
	
	職稱
（全銜）
	
	

	通訊地址
（請加郵遞區號）
	□□□□□
	

	服務年資
	累計至上年度（12月31日）止，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　　年　　個月

	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
	※可多重勾選
□學務輔導：○輔導工作輔導團；○認輔工作；○兒童少年保護；○生涯輔導；○中輟復學輔導；○性別平等教育；○生命教育；○網路沉迷；○人權與法治；○正向管教；○品德教育；○服務學習；○社團發展；○學生自治
□其他特殊優良事蹟


	依據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
	依據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」推動事項（占30％）
	一、辦理輔導工作輔導團或「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」方案：
二、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參加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業知能在職教育：
三、中途輟學學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：
四、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：
五、加強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校園輔導工作，及辦理相關宣導活動：
六、推動生命教育相關活動：
七、推動學校人權、法治、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：
八、配合實施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評鑑：
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、數量與具體績效（占30％）
	請就前開「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」勾選工作或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填列實際工作內涵與數量：
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創新與特色（占25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資源運用（占10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校園事件處理情形（占5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心　　　語　
	（請務必30字以內）


	生活照片
	·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。
·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，解析度1280*960以上乙張（檔案大小2M以上）；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。

	實務案例
	· 內容分享實務處理案例，並秉保密原則處理個案資料，字數以八百字為限。

	□依要點第三點規定，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（確認請打勾）
遴選機關：○ 縣市政府
□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：



備註：
1. 優秀學務人員、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，併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1篇（含電子檔，實務案例文章不列入評分，字數以800字為限）至評選單位。
2. 為利於資料整理，及供評選委員參閱，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，並以10頁為限，正本一式三份，如有相關補充資料以二十頁為限，資料請依序裝訂（避免使用資料夾並附電子檔）。
3. 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，路徑：教育部（http://www.edu.tw）/本部各單位/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/資料下載，標題：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。
附表二
	○○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導師遴選表

	姓名
	
	聯
絡
方
式
	（O）
	二吋照片

	性別
	□男
□女
	年齡
	
	
	手機：
	

	
	
	
	
	
	傳真：
	

	
	
	
	
	
	e-mail：
	

	任職單位
	（全稱）
	職稱
	（全銜）
	

	通訊地址
（請加郵遞區號）
	□□□□□
	

	服務年資
	累計至上年度（12月31日）止，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　　年　　個月

	依據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
	依據所屬學校導師規定推動工作（占40%）
	（請填列所屬學校導師規定推動工作具體優秀事蹟，如班級經營、學生輔導……，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推動導師工作（含發展性輔導）之具體實績或績效（占30%）
	請就前開推動工作填列實際工作內涵與數量：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輔導學生之具體案例（包含與其他校內外單位合作輔導，占30%）
	◎請秉持保密原則處理個案資料。

	心　　　語　
	（請務必30字以內）


	生活照片
	·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。
·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，解析度1280*960以上1張；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（檔案大小2M以上）。

	實務案例
	·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理案例，並秉保密原則處理個案資料。
· 本項目可由上述卓越事蹟之輔導學生之具體案例濃縮而成，字數以八百字為限。

	□依要點第三點規定，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（確認請打勾）
遴選機關： 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○縣市政府  ○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（請勾選）
· 評選小組評語：



備註：
1.以A4格式製作、字型大小12、字體標楷體，並以10頁為限，並請提供電子檔至評選單位。
2.為利於資料整理，及供評選委員參閱，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，並以10頁為限，正本一式三份，如有相關補充資料以二十頁為限，資料請依序裝訂（避免使用資料夾並附電子檔）。
3.本表請逕至教育部網站下載，路徑：教育部（http://www.edu.tw）/教育部各單位/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/資料下載，標題：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。
附表三

	○○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行政人員遴選表

	姓名
	
	聯
絡
方
式
	（O）
	二吋照片

	性別
	□男
□女
	年齡
	
	
	手機：
	

	
	
	
	
	
	傳真：
	

	
	
	
	
	
	e-mail：
	

	任職單位
（全稱）
	
	職稱
（全銜）
	
	

	通訊地址
（請加郵遞區號）
	□□□□□
	

	服務年資
	累計至上年度（12月31日）止，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　　年　　個月

	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
	※可多重勾選
□學務輔導：○輔導工作輔導團；○認輔工作；○兒童少年保護；○生涯輔導；○中輟復學輔導；○性別平等教育；○生命教育；○網路沉迷；○人權與法治；○正向管教；○品德教育；○服務學習；○社團發展；○學生自治
□其他特殊優良事蹟

	依據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
	依據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」推動事項（占35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、數量與具體績效（占30％）
	請就前開「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」勾選工作或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填列實際工作內涵與數量：
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創新與特色（占25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資源運用（占10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心　　　語　
	（請務必30字以內）


	生活照片
	·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。
·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，解析度1280*960以上1張；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（檔案大小2M以上）。

	□依要點第三點規定，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（確認請打勾）
遴選機關：○本部各單位  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○      縣市政府（請勾選）
□評語：



1.以A4格式製作、字型大小12、字體標楷體，並以10頁為限，並請提供電子檔至評選單位。
2.為利於資料整理，及供評選委員參閱，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，並以10頁為限，正本一式三份，如有相關補充資料以二十頁為限，資料請依序裝訂（避免使用資料夾並附電子檔）。
3.本表請逕至教育部網站下載，路徑：教育部（http://www.edu.tw）/教育部各單位/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/資料下載，標題：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
附表四
○○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遴選表（國中小學校適用）
	學校名稱
（請填列全稱）
	
	聯絡方式
	（O）

	校長姓名
	
	
	手機：

	
	
	
	傳真：

	
	
	
	e-mail：

	通訊地址
（請填列郵遞區號）
	□□□□□

	依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（詳附件）
	所達成之具體績效
（占30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成效含質性描述與量化指標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與數量（占30％）
	（請填列具體工作內容與量數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
	
	創新與特色（占25％）
	（請填列工作之創新與特色處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資源運用
（占10％）
	（請填列所用資源與整合方法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
	校園事件處理情形
（占5％）
	（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最近三年承辦教育部委託或補助計畫
	（請填列具體受委託或補助事蹟，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）

	心　　　語　
	（請務必30字以內）


	生活照片
	·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，解析度1280*960以上1張；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（檔案大小2M以上）。

	實務案例
	·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理案例，並秉持保密原則處理個案資料，字數以八百字為限。

	□依要點第三點規定，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（確認請打勾）
遴選機關：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○      縣市政府（請勾選）
□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：
□督學實地訪視報告：



備註：
1. 優秀學務人員、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，併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1篇（含電子檔，實務案例文章不列入評分，字數以800字為限）至評選單位。
2. 為利於資料整理，及供評選委員參閱，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，並以10頁為限，正本一式三份，如有相關補充資料以二十頁為限，資料請依序裝訂（避免使用資料夾並附電子檔）。
3. 本表請逕至教育部網站下載，路徑：教育部（http://www.edu.tw）/教育部各單位/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/資料下載，標題：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八。
屏東縣104年度獎勵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（友善校園）優秀人員、績優學校

遴選經費概算表

	申請單位：屏東縣歸來國小
	計畫名稱：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遴選

	計畫期程：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

	計畫經費總額：12,800元，申請金額：0元，自籌款：12,800元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
(申請單位請勿填寫)

	
	
	

	
	單價(元)
	數量
	單位
	總價(元)
	說明
	金額(元)
	說明

	業務費
	出席費

(外聘)
	2,000
	2
	人
	4,000
	外聘2專家學者
	　
	　

	
	印刷費
	　133
	50
	式
	6,650
	含成果
	　
	　

	
	膳費
（含茶水）
	　80
	20
	日/人
	1,600
	外聘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20人次
	　
	　

	
	小計
	　
	　
	　
	12,250
	　
	　
	　

	雜支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550
	(業務費)*5%
	　
	　

	申請補助合計
	　
	　
	　
	0
	　
	　
	　

	自籌
	　
	　
	　
	12,800
	
	　
	　

	總計(補助+自籌)
	　
	　
	　
	12,800
	
	　
	　

	承辦

單位
	會計

單位
	機關長官
或負責人
	教育部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
	 教育部
單位主管

	備註：
1、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，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，造成重複  情形，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，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。
2、補助案件除因特殊情況經本部同意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則；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。
3、各經費項目，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，以人事費、業務費、雜支、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。
4、雜支最高以【(業務費)*6%】編列。
	補助方式： 
□全額補助
□部分補助【補助比率　　％】
□酌予補助
餘款繳回方式：
□繳回  （請敘明依據）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PAGE  
1

